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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农民工一般是指跨地区外出的“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它是在改革开放人口流动过程中所出现

的一个特殊群体。据地区性抽样及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群体主要以中青年为主体，男性人口

比重较大；其学历层次较低、文化水平有限、技能单一；从业岗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工资水平与工作时长不成正比。他们分布广泛，并为城市繁荣、国家现代

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从社会地位来看，他们却是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边缘群体，“既非传统

意义上的城镇居民，亦非传统意义的农村居民，是一个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群体。”[1]

关于农民工的数量，1980年代初期是以1000万级计，1990年代初期以3000-4000万级计，2000年

后则以亿级计算。这里摘录几个重要年份的农民工数量予以说明。1982年农民工数量为657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0.66%，之后又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超过了

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1/3[2]，再到2014年又达到了2.7395亿。2015年2月28日，国

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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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人，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864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初期进城的数量庞大的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老去，成为“高龄农民工”。

有统计数据显示，无论是其绝对数还是相对值，我国 50岁以上的农民工群体都在正在持续扩大。

2010-2014年间，我国50岁以上的农民工人数从3126.06万人增长到4684.55万人，占同期农民工总数

的比例也从 12.9%上升到 17.1%；而 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由 2010年的 65.9%下降到

2014年的56.5%；相应地，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5.5岁上升到38.3岁。

表1 2010-2014年农民工构成情况（单位：万人；%）

年龄段
16-20岁
21-30岁
31-40岁
41-50岁
50岁以上

合计

人数
1575.15
8699.65
5694.76
5137.40
3126.06
24223

百分比
6.5
35.9
23.5
21.2
12.9
100.0

人数
1592.51
8265.91
5738.11
6066.72
3614.75
25278

百分比
6.3
32.7
22.7
24

14.3
100.0

人数
1286.79
8377.26
5908.73
6722.82
3965.41
26261

百分比
4.9
31.9
22.5
25.6
15.1
100.0

人数
1259.32
8252.55
6135.83
7073.62
4072.69
26794

百分比
4.7
30.8
22.9
26.4
15.2
100.0

人数
958.83
8273.29
6246.06
7232.28
4684.55
27395

百分比
3.5
30.2
22.8
26.4
17.1
10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社会养老保险是指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法律法规，为保障劳动者在退出劳动年龄后的基本生活

而建立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目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成为现代国家普遍实行的一项重要的经济

社会制度。经过多年努力，作为人民生活的“安全阀”、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器”的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卓有成效[1]。目前，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国家公职人员（包括公务员

和事业单位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已基本建立。虽然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对农民工的社会养

老保险工作非常重视，出台了不少规章制度，但由于农民工“非农非工”的特殊职业身份，目前，我国农

民工群体养老保险制度仍存在着体系残缺、权责模糊、待遇水平低、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等问题，致

使相当数量的农民工群体仍然游离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外，成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短板。

因此，全面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和目标。在此过程中，进一

步完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则具有重要意义。总结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基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方向以及我国农民工自身的实际情况，本文认

为：建立相对独立类型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重要选项。这里特别说明的是，建立相对独

立类型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框架和现行的城镇企业职工、国家公职人员以及城乡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实行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共同缴费的、“社会统筹+个人帐户”相结合

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但是，考虑到农民工与城镇企业职工、国家公职人员以及城乡居民存不同的特

质，且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建立相对独立类型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只是一个重要选项。当然，随着我国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强力推进，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最

终将与城镇企业职工、国家公职人员以及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并最终实现统一。

二、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建设及其实践

1. 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人口流动管控的放松，越来

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镇，成为“农民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农民工群体的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可以说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虽然，1994年公布的《劳动法》明确规定将包括农民

工在内的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

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但是，这一时期开始的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没有把农民

工群体包括进来，而同期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却因为未能较好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养老

[1]邹东涛、李欣欣：《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和制度创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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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待遇发放等问题而搁浅。

为了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之中，国家最初的思路是借鉴在城镇企

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探索建立的成功模式，构建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共同缴费的、

“社会统筹+个人帐户”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根据这一制度设计思路，2001年12月，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农

民工的参保缴费、待遇计发等方面与城镇企业职工实行相同的标准[1]。但是，由于面临着个人缴费水

平高（占个人收入的8.0%）、农民工供职单位不愿缴费、养老保险金待遇回报率低，以及养老保险手续

转移接续难等问题，农民工参保积极性没有达到政策设计者当初的预期。针对这一情况，2005年 12
月31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逐步建立务工农民社会

保障制度，探索适合务工农民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此后，“探索适合务工农民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

成为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重要思路和方向。2006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解决农

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对“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这一重要思路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较

为详细的阐述：（1）抓紧研究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并能够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的农民工养

老保险办法；（2）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经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用人单位要继续为其缴费；（3）劳动保障部门要抓紧制定农民工养

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与接续的办法。”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要进一步“提高统筹层次，制

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

至此，国家关于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构建已基本定型。2009年2月，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拟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可以说是一段时期以来基本定型

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具体化。该“办法”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降低用人单位和农民

工缴费比例：单位缴费比例由 20.0%降为 12.0%，农民工个人缴费比例由 8.0%降为 4.0%-8.0%；（2）农

民工养老金待遇计发办法与城镇企业职工相同；（3）视不同情况对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办法作了

明确的规定：农民工离开就业地时，原则上不“退保”，由当地社保机构为其开具参保缴费凭证；跨统筹

地区就业并继续参保的，向新就业地社保机构出示参保缴费凭证，由两地社保机构负责为其办理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其养老保险权益累计计算；未能继续参保的，由原就业地社保机构保留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暂时封存其权益记录和个人账户，封存期间其个人账户继续按国家规定计息。

2011年《社会保险法》规定，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

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进一步强调，提出要“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

移接续政策，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提出要“建立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从以上国家关于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思路中可以发现，在强调建立统一的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框架的前提条件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有一

定的差别：（1）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适合务工农民流动性强的特点”；（2）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要实行“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3）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能够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

衔接”。这也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完善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思路和方向。

2. 关于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 由于国家层面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处于松散、

[1]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1）企业缴纳养老保险费不超过本企

业工资总额的20%；（2）按照职工本人缴费工资额的11%（2006年调整为8%）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3）个

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退休后按月发放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包括基础养老金（标准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20%）和个人帐户养老金（个人帐户储蓄存额的1/120，后来调整为1/139）；（4）没有对“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作出明

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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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型性状态，一些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区也开始积极探索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根据养老金缴费及养老金待遇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有学者们将目前一些地区业已实行的农民

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分为深圳模式、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山西模式等，但各不同模式之间有着一定

的差别。深圳模式的特点在于农民工因直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而获得了“市民待遇”；北京

模式实行缴费基数低、待遇水平低的“双低”标准，减轻了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的负担；上海模式则

实行其制度封闭运行、待遇偏低，且引入了商业化运作机制[1]；山西模式直接将农民工纳入农村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体系，同时将其账户适当做大，形成“大账户、小统筹”的特色[2]。

根据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和运作方式的差异，有学者们则将目前一些地区业已实行的将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分为扩面型、仿城型和综合型等三类模式[3]。这里从筹资方式、缴费比例以

及养老金待遇领取等三个方面对这三种模式作比较（见表2）：（1）“扩面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表2 扩面型、仿城型和综合型三类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比较

缴费主体
缴费比例

个人账户比例
养老金待遇
领取条件

养老金待遇构成

养老保险关系的
转移接续

扩面型
用人单位+农民工

单位8.0%+个人5.0%
11.0%（个人5.0%+单位6.0%）
到达退休年龄且实际累计缴

费年限满15年
基础性养老金（上年度本市
城 镇 职 工 月 平 均 工 资
20.0%）+个人账户养老金（个
人账户积累额1/120）
个人账户积累额全部转入当
地社会保险机构或退还本人

仿城型
用人单位+农民工

单位19.0%+个人8.0%
11.0%（个人8.0%+单位3.0%）
到达退休年龄且实际累计缴

费年限满15年
第一年缴费，发给1个月本市
职工最低工资的平均数；从
第二年开始，增发 0.1个月本
市职工最低工资平均数
重新就业的，接转缴费记录；

回农村的，保留保险关系

综合型
用人单位或者农民工
缴费基数12.5%比例

——
男、女分别年满60、50周

岁
连续缴费满一年的，可以
获得一份老年补贴凭证，
其额度为本人实际缴费
基数的5%

——

[1]夏波光、杨光润：《综保：搅动民工保障迷局》，〔北京〕《中国社会保障》2004年第3期。

[2]刘晓雪：《积极探讨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上海农村经济》2006年第8期。

[3]杨翠迎：《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运作的困境及其理论诠释》，〔杭州〕《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是指通过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到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体系之中，扩大对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

面。该模式以广东、深圳、陕西、甘肃等地为代表。如《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规

定：“非本市户籍员工”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按员工个人缴费工资的8.0%缴纳）和员工（按本人缴

费工资的5.0%缴纳）共同缴费，其中计入个人账户的比例为个人缴费工资的11.0%（其中包括个人缴

纳的5.0%，另6.0%为用人单位缴纳的）；实际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的，可以按月领取由基础性养老金

（退休时上年度本市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20.0%）与个人账户养老金（退休时个人账户积累额的 1/
120）；缴费年限未满15年的（或在退休前调出、辞工离开深圳特区），个人账户积累额全部转入当地社

会保险机构或退还本人。（2）“仿城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则是指参照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的做法，为农民工设计了独立的养老保险制度。该模式以北京最为典型，如《北京市农民工养

老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农民工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费标准为上一年本市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

的19.0%）和农民工（以上一年本市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2001年按7.0%的比例缴纳养老保险

费，并最终达到8.0%）共同缴纳；其中计入农民工个人账户的比例为个人缴费工资的11.0%。男、女分

别年满60、50周岁的，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终止、解除劳动关系后，其养老保险关

系的转让接续按照再就业的不同情况进行办理。（3）“综合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是指将农民工

的养老、工伤和医疗等三险合一，综合办理。该模式以上海、成都最具代表性。如《上海市外来从业人

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包括工伤、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三项；其费用由用

人单位以及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共同缴纳；其缴费基数为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0%，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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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12.5%（其中5.0%为老年补贴，7.5%是大病住院医疗和工伤保险）；连续缴费满一年的可以获得一

份老年补贴凭证，其额度为本人实际缴费基数的5.0%。

总之，以上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三种模式都遵循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框架，

即：农民工及用人单位共同缴费、实行“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形式；但其缴费水平和享受养老

金待遇水平相对于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都要低一些，即实行“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

虽然这些地区的出发点是尽可能地将农民工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之中，但另一方面，农民工参加

社会养老保险情况远不如预期。地区性抽样及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2008、2012年，参加养老保险的

农民工为2 416万人和4 543万人，分别只占城镇就业农民工的17.0%、23.0%。2012年，农民工参加社

会养老保险率平均水平为17.47%；北京农民工参保率稍高一些，也只有28.54%。还有 些农民工因为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续接困难等选择退保，2013年仅江苏省就有20.0%以上的农民工选择退保。

三、建立相对独立类型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重要选项

一方面是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方面竭尽所能，而另一方面

却是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漠然态度。之所以出现“一头热，两头冷”的现象，是因为现有的农民工社会

养老保险模式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农民工自身特点。一般来说，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养老保险金的筹资方式，这里要考虑到缴费主体的缴费能力、缴费比例及其方式；二是养老金

待遇的给付方式，这里要考虑到养老金待遇的给付时间、比例和水平。结合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

内容并考虑到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建立符合农民工自身特点的、相对独立类型的农民工养

老保险制度是一个重要选项。

1. 农民工的主要特点 我们认为，农民工的主要特点包括以下二方面。一是流动性强是农民工

最大的特点。由于经济收入因素形成的推拉力，是农民工流动性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我国现存的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城市收入水平远高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同时，工业化以及城镇化又需要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形成农民工流动的推拉；另一方面，“逐利”也是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动

因。有研究显示，农民工流动程度（P）与农民工人均年净收入（M）、农民工对城市预期年收入（N）以及

农民工流动平均成本（U）等因素之间密切相关，可用P＝（M-N）/U关系式来表达，即：农民工流动程度

（P）与农民工人均年净收入（M）和农民工对城市预期年收入（N）差值成正比、与农民工流动平均成本

（U）成反比。这表明：一方面，农民工流动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在农民工对城市

预期年收入（N）差异越来越小（土地因素决定着农民工对城市预期年收入，而土地是按照人头计算的、

且单位面积上土地的收益基本上是相同的）的情况下，农民工的人均年净收入（M）成为影响他们是否

流动的最大因素[1]。因此，农民工一般更愿意流入到东部沿海经济收入高的地区工作。并在这一区域内

也自由流动，不断选择，于是现行的关于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农民工须在一地缴费年限累计

满15年以上（含15年），才能领取包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在内的养老保险金；如果缴费年

限不满15年的，只能转移个人账户养老金部分，基础养老金部分不能转移。也成为阻碍他们参加现行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因素。

二是经济收入不高是农民工的另一个特点。农民工学历层次较低、文化水平有限、技能单一等现

状，决定了他们工作单位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宿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也由此决定了他们与其它群体相比，收入不高。本世纪初期，浙江大部分地区农民工的月收入基本上维

持在 800 元左右（平均年收入为9600元左右），扣除实际支出后，每月的现金结余大概在 370元左右[2]；

[1]丁社教：《中国农民工过强流动性的原因及对策研究》，〔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沈长仁、王根生：《浙江省农民工社会保险调查与建议》，〔北京〕《中国社会保障》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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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农民工的收入虽然有了一定程度地增长，但仍和其它群体有相当的差距。据2011年对

黑龙江省农民工收入的调查数据显示，月收入在 600 元以下的占 20.7%、600-900 元的占 9.3%、900-1
200 元的占18.8%、1 200-1 500 元的占 18.1%、1 500 元以上的占 13.8%、2 000 元以上的占 19.3%[1]。国

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只有2864元（年总收入为34368元）。2014年我国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6864元、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228元。农民工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介

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为23000-25000元左右。农民工的务工所得减去当年消费性支出剩下费

用为11368元-9368元之间。按照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要缴纳其收入的8.0%的相关规定，农民工月

缴费为229.12元、年缴费为2749.44元（以2014年平均收入标准计算）。其缴费比例相当于农民工剩下

费用的24.19%-29.34%，已远远超过了社会养老保险费用占其缴费主体剩下费用的10.0%的临界线[2]。

因此，农民工收入低这一现实成为影响他们参加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另一个阻碍因素。

2. 农民工市民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指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更重要

的是指农民工在获得城镇户籍的基础上，在经济权利（包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政治权利、公共服务

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并逐步实现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与城市居民的融

化。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制度以及其它因素的制约，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未能象西

方发达国家直接从农民向市民实现转变一样，而是要经历由农民到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到市民的特殊

的“中国路径”。目前，我国已基本上完成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但从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还有相当

长的路要走。原因在于：（1）城镇公共服务资源的供需矛盾业已并将继续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

前面已经说明，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户口问题，更重要的是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包括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经济权利。然而，由于城镇在公共服务资源建设方面的滞后与欠帐，

无力应对农民工短时期内爆发式进城对公共资源的需求，形成巨大的供需矛盾和缺口。因此，许多城

镇地区公共资源只能向城镇居民倾斜，有意无意将农民工排除在外。（2）农民工本身对市民化的参与

也并不是十分热心。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工在老家都还保留着一定的宅基地和自留地，在城镇化、工业

化过程中，拆迁补助款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另一方面，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文化水平有限、

技能单一，仅能靠体力在城市从事诸如建筑、运输、餐饮服务等劳动密集型工作，在他们年老或者丧失

劳动能力以后，城市没有他们的栖息之地，终究要回到农村。（3）户籍制度改革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

发挥的作用有限。调查数据显示，由于建制镇和小城市公共资源的相对不足，农民工更愿意到中等城

市以及大城市落户。但农民工这一落户愿意和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

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

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改革方案有着相当的差距。同时，“意见”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对落户中等城市、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的，在就业、住所、参加社会保险以及其它方面

都设置了明确的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都是不可愈越的阻碍。

3. 现有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的欠缺 尽管目前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区对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

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如深圳模式、北京模式、上

海模式和山西模式以及扩面型、仿城型和综合型等模式。但在实践过程中，这些模式取得的成效远不

如预期。出现以上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没有妥善处理好以下几

个方面的关键性问题：（1）参保农民工的缴费问题。现有的关于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一般都仿照

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模式，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共同缴费、建立“社会统筹+个人帐户”的形

式。但由于农民工收入较低，且收入有养家糊口之需，无力承担各种模式设计的比例缴费。（2）养老金

[1]赵继颖等：《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哈尔滨〕《边疆经济与文化》2013年第5期。

[2]张赛群：《处理好涉费项目是新农保良性发展的关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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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支付的年限问题。由于，目前各种关于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一般都要求，农民工实际累计缴

费年限满 15年的，才能够按月领取养老金待遇与农民工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形成了一对矛盾，如

2013年5月，国家卫计委进行了“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全国、福建省和泉州市

平均工作时间分别为4.20年、4.15年和4.07年[1]。（3）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问题。由于不同

地区缴费基数和比例不同，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面临着现实的难题。比如，各种农民工社

会养老保险模式一般都规定，如果在养老保险统筹区内再就业的，养老保险关系可以转移接；如果在

养老保险统筹区外再就业的、或者待业的，一般都封存养老保险关系、或者一次性支付个人帐户部分

的资金。由此导致一些农民工不愿意参保。

4. 国家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策思路 由于借鉴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农民

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思路未能取得预期成效，2005年国务院提出要构建“适合务工农民特点”，即

“低费率（用人单位缴费比例由 20.0%降为 8.0%-10.0%，农民工个人缴费比例由 8.0%降为 3.0%-
4.0%）、广覆盖、可转移，并能够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衔接”。这一关于构建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

式的思路与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缴费基数、比例等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并特别强

调“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然而，基于各地区的缴费基数、缴费比例相差较大，在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和接续方面存在着现实的难题，因此，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要进一步“提高统筹层次，制定全国

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也就是说，国家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策思路是：在强调建立统一

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框架的前提条件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可以有一定的差别：（1）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适合务工农民流动性强的特点”；（2）农民工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要实行“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3）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能够与现行的养

老保险制度衔接”。这也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完善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思路和方向，也

为建立相对独立类型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做了政策上的铺垫。

四、相对独立类型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框架

我们提出，相对独立类型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框架主要从缴费主体与缴费比例、社会统

筹和个人帐户、养老金待遇构成及领取条件以及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等四个方面进行设计。相

对独立类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与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框架比较见图1。
1. 缴费主体与缴费比例问题 为了能够与现行成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构建的相对独

立类型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缴费主体与城镇企业职工、城乡居民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一样，实行农民工用人单位与农民工本人共同缴费的形式。结合农民工用人单位主要是

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住宿餐饮娱乐业的私营及三资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农民工收入较低的现实，农

民工用人单位与农民工本人缴费比例可以低于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比例：农民工用人

单位的缴费比例降至其全部员工工资总额的10.0%；农民工的缴费比例降至其工资收入的4.0%。与

城镇企业职工缴费比例之间的差距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消化：（1）可以仿效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由国家财政及地方财政分别对用人单位和农民工进行补贴。国家财政对用

人单位的补贴标准可以参照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补贴，即每人每月70元的标准；地方

财政（由于农民工比较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地方财政有能力进行补贴）对农民工的补贴标准可以参

照对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补贴，即每人每月30元的标准；（2）可以通过适当降低农民工

的养老保险金待遇进行消化。目前，城镇企业职工养老基金替代率大概为50%左右，农民工养老基金替

代率可以降低到30%以下，如2014年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2864元，其养老基金待遇水平为859.2元。

[1]泉州市人口计生委：《泉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报告2013年》，泉州市人口计生委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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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问题 为了能够与现行成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构建的相对独

立类型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缴费主体与城镇企业职工、城乡居民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一样，建立“社会统筹+个人帐户”的形式。考虑到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相对独立类型

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实行“低社会统筹+高个人帐户”的形式。其个人帐户部分由农民工个人

缴纳的4.0%以及用人单位缴纳的4.0%共同组成（这和城镇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的8.0%相

同）；用人单位缴纳的剩下6.0%为社会统筹部分。

3. 养老金待遇构成及领取条件问题 农民工养老金待遇包括社会统筹、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

三个部分组成，其中：（1）农民工养老金待遇中社会统筹部分计算方法为：农民工领取养老金时上年度

工作地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0%（这里设定农民工养老金替代率为20.0%，加上基础养老金和个

人账户部分，使农民工养老金替代率保持在30.0%左右的水平）×缴费年限×0.1（即以农民工领取养老

金时上年度工作地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0%为基数，多缴一年其养老金增加0.1的系数）。这样，

农民工缴费年限就可以灵活处理，不一定非要达到15年的要求。（2）考虑到农民工“亦工亦农”的现实

情况，将国家补助给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70元）计算在内；（3）农民工养老保险

金个人账户的1/139。
4. 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问题 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如何处理好其社会养老保险关

系的转移接续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农民工发生劳动关系变动后，可以视不同情况将其养老保险关系

的转移接续作不同处理：（1）在统筹区域内重新就业的，由社保机构直接续养老保险关系；（2）在跨统

筹区域重新就业的，养老保险关系及其个人帐户随同转移；（3）暂时中断就业的，保留其养老保险关

系，封存个人帐户。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中断就业后再就业并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其缴费年限可

以累计计算；第二，中断就业后没有再就业的，其养老金计算办法按其实际缴费年限计算。

总之，我们认为建立城乡及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尚需要一个过程，而现

阶段建立相对独立类型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重要选项。

〔责任编辑：方心清〕

图1 相对独立类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与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框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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